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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上海交通大学无偿划转所持公司全部股权 

获批复同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7 月 22 日，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上

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上海交大”）《关于无偿划转所持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的函》，上海交大和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

大产业”）于 2016 年 7 月 21 日签订了无偿划转协议，上海交大拟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划转基准日，将持有公司 0.887%的全部股权无偿划转至交大产业。上述事项详见公

司 2016年 7月 2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关于收到股东上海交通大学<关于无偿划转所持上海交

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73）。 

2016年 12月 23日，公司收到上海交通大学《关于无偿划转所持上海交大昂立股份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事项批复情况的函》，上海交大无偿划转所持公司 0.887%的全部股权

至交大产业的事项，上报教育部、财政部审批，经《财政部关于同意上海交通大学无偿

划转所持上市公司股权到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事宜的函>（财科教

函〔2016〕10 号）》、教育部《关于批转<财政部关于同意上海交通大学无偿划转所持上

市公司股权到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事宜的函>的通知》（教财司函

〔2016〕797号）批复，同意上海交大将持有的公司 691.6万股股权（占总股本 0.887%）

无偿划转到交大产业。 

该事项已取得国资监管部门批复同意，划转双方于 2016年 7月 21日签订的无偿划

转协议已正式生效。上海交大将依据《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的

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股份协议转让，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审核确



认书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办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